
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
关于公布 2024 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 

综合成绩、进入体检（考察）人员名单等 
有关事宜的通知 

 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2024 年度公开遴选公务

员公告》规定，现将综合成绩、进入体检（考察）人员名单等相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综合成绩和进入体检（考察）人员名单 

根据规定，结合面试结果，共有 18 名考生进入体检（考察）

环节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检察官助理岗位 

序
号 姓名 性别 报考 

职位 
笔试 
成绩 

面试 
成绩 

综合成绩 
（笔试成绩 50%+

面试总成绩 50%） 

综合 
成绩 
名次 

是否列为
体检（考
察）人员 

1 周鹏辉 男 
检察官

助理 1 
72.5 85.8 79.15  1 是 

2 张海鹏 男 
检察官

助理 1 
65.5 85.1 75.30  2 是 

3 刘  薇 女 
检察官

助理 1 
68.5 73.6 71.05  3 是 

4 杨天翔 男 
检察官

助理 1 
72 70 71.00  4 是 

5 瞿  凡 女 
检察官

助理 1 
61 73 67.00  5 否 



序
号 姓名 性别 报考 

职位 
笔试 
成绩 

面试 
成绩 

综合成绩 
（笔试成绩 50%+

面试总成绩 50%） 

综合 
成绩 
名次 

是否列为
体检（考
察）人员 

6 唐思原 男 
检察官

助理 2 
69 79.2 74.10  1 是 

7 赵  瑞 男 
检察官

助理 2 
68 78.6 73.30  2 是 

8 樊大陆 男 
检察官

助理 2 
69.5 73.4 71.45  3 否 

9 余  渝 男 
检察官

助理 3 
68.5 82.5 75.50  1 是 

10 张恒瑞 男 
检察官

助理 3 
67.5 74.2 70.85  2 是 

11 何京隆 男 
检察官

助理 4 
80 77.2 78.60  1 是 

12 孟圆凯 男 
检察官

助理 4 
62.5 84.7 73.60  2 是 

13 梁  凯 男 
检察官

助理 5 
73 74.4 73.70  1 是 

14 徐  帆 男 
检察官

助理 5 
65.5 80.6 73.05  2 是 

15 程  龙 男 
检察官

助理 5 
63 81.6 72.30  3 否 

（二）综合管理岗位 

序

号 
姓名 性别 

报考 

职位 

笔试 

成绩 

面试总成绩 
（职位水平测试成绩 30%+ 

面试成绩 70%） 综合成绩
（笔试成绩 50%+

面试总成绩 50%） 

综合 

成绩 

名次 

是否列

为体检

（考察）

人员 
职位水平 

测试成绩 

面试 

成绩 

1 姚  雷 男 
综合 

管理 
75.5 89 77 78.05  1 是 

2 宋孝洪 男 
综合 

管理 
71 77 84.2 76.52  2 是 



序

号 
姓名 性别 

报考 

职位 

笔试 

成绩 

面试总成绩 
（职位水平测试成绩 30%+ 

面试成绩 70%） 综合成绩
（笔试成绩 50%+

面试总成绩 50%） 

综合 

成绩 

名次 

是否列

为体检

（考察）

人员 

职位水平 

测试成绩 

面试 

成绩 

3 刘  耀 男 
综合 

管理 
66.5 94 78.8 74.93  3 是 

4 朱亚辉 男 
综合 

管理 
67 81 78 72.95  4 是 

5 王于丹 女 
综合 

管理 
63.5 90 75.6 71.71  5 是 

6 梁  宵 女 
综合 

管理 
69 70 75.4 71.39  6 是 

7 熊思源 男 
综合 

管理 
72 60 75 71.25  7 否 

8 冀文铮 男 
综合 

管理 
66.5 66 78 70.45  8 否 

9 李林峰 男 
综合 

管理 
66 62 缺考 不合格 9 否 

二、体检时间和集中地点 

请进入体检的考生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7：00 前携带本人有

效身份证准时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（渝中区经纬大道

488 号）集合，统一前往医院参加体检，体检注意事项详见附件。

未按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参加体检的，视为放弃遴选资格。 

体检合格的，进入考察环节，考察时间另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体检注意事项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8 日 



附件 

 

体检注意事项 

 

为了准确反映受检者身体的真实状况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 

1. 均应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，其它医疗单位的检查结果一

律无效。 

2. 体检严禁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；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

果的，后果自负。 

3. 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要饮酒，避免剧烈

运动。 

4. 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B 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 8~12

小时。 

5. 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，待经期完

毕后再补检；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，事先告知医护人员，勿做Х

光检查。 

6. 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，勿漏检。若自动放弃某

一检查项目，将会影响对您的遴选。 

7. 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，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、检验

项目。 

8. 体检当天，考生需自带近期二寸免冠照片 1 张、黑色签

字笔或钢笔 1 支。 

9. 体检产生的费用由考生支付，请考生做好相关准备。 

 


